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规以及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的相关事项，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基于独立判断

的立场，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并增资上海洁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本次收购并增资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减少关联交易，可以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同意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收购并增资上海洁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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